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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教育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河问王刘德在河间国建日华宫(故址在今泊头市严家

铺)，宫内置馆20余所，房屋数十间，集名儒学者数百，讲研儒经，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儒学传

授和研究中心。东汉时，河间人刘淑在乡里办学，设精舍，学子多时至数百人。自东汉光武

帝命天下州郡设置学校，河间、勃海两郡及各县设置官学，数百年连绵不断；私学也在这一时

期进一步发展。北魏至北齐有李铉等办私学。隋朝初年，著名大儒刘炫开馆讲学，学子众

多。马光在瀛(河间)博(安平)问多处办学，门徒千数。金代麻九畴在任丘设馆讲学，名负一

时。元代至正年间(1341年一1368年)，河问路总管王思成在县城北三里铺修建毛公墓，并

在墓旁建立毛公书院。此外，元代还有家铉翁在河间教授生徒。明代，沧州、青县、交河、献

县、盐山各建县学1所。明清两代，建有任丘珍谟书院、交河瀛南书院、献县万春书院、沧州

渤海书院等。封建社会的选官制度与学校教育紧紧联系到一起，直至清末，办学形式官学主

要有儒学，私学主要有私垫、义学，书院在元、明两代多为私办，清代多为官办。

一、儒学

第一节 儒学书院

沧州儒学的设置可追溯到东汉初期，以后无论置州、置郡，及至所辖各县均有儒学。唐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东光建县学。元明清三代河问府置府学，沧州置州学，各县设县学。

入府州县学者均为由童生考录的秀才，亦称生员。

元代吴桥、肃宁、南皮、任丘各建县学1所。明代沧州、青县、交河、献县、盐山各建县学

1所。明宣德元年(1426年)，额定廪生之数。府设教授1人，训导4人；州设学正1人，训导

3人；县设教谕1人，训导3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教材以礼、

律、书、乐、射、算为必修课；学习“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

《易经》《礼经》《春秋》)。清代，盐山建县学1所。儒学有廪膳、增广、附学3种生员，廪膳及

增广，府学40名，州学30名，县学20名，附学生无定额。地方官学只是科举教育的一种形

式，并无严格的授课制度。清朝末年，清政府明令废科举，旧式官学亦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

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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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院

元代至正年间(1341年一1368年)，河问路总管王思成奏准在河间县城北三里铺修建毛

公墓，并在墓旁建立毛公书院。书院建筑宏伟，屋宇俨然。设山长1人、教授8人，招纳生徒

300人。书院有庙田350亩，分布四方，地租收入专供书院经费。

明代有交河董子书院、沧州天门书院、南皮瀛南书院、河间瀛州书院等7所书院。明嘉

靖十三年(1534年)，由大学士李时主持建任丘珍谟书院，院址在县城西北角的恒吉街，占地

20余亩。该书院建有楼、堂、亭、台，院内青松修竹，深池碧水，环境清幽典雅。

清代积极兴办书院，由朝廷发放经费，使书院更加官学化。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吴桥知县张景良在文庙东南建吴桥澜阳书院。至同治十三

年(1874年)，知县倪昌燮与富绅劝集经费，将书院迁至县城东南角，营造讲堂、考棚、后堂、

宿舍、伙房。捐地783．1亩，招佃收租，捐款3700千文，存本收息，以供教师薪资、学生补助

等经费支出。该书院在考核录取评定、文明礼貌、奖励惩罚等方面均订有较完善的规章制

度。书院藏书万卷，供生、童阅览。自建院始，考取进士者10人，考取举人者52人。清雍正

十一年(1733年)，在交河县城东北角建交河瀛南书院。书院经费来源于学田租，院长薪资、

诸生膏火花红皆出其中。同治年问倾圮，知县龚彦师、程和重修，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竣工。占地近6亩，分南、中、北三院，规模可观。有学田12顷，并有部分庙产田亦划归学

田，计34顷余。清乾隆元年(1736年)，盐山知县金昌世在盐山县城兴文街创建香鱼书院。

咸丰七年(1857年)，盐山知县李景沆将该书院移至盐山县城东门外大街北(今东关中学

处)。该院有大门3间，过厅两层各3间，偏房两间，左右两厦数十间，并修置桌凳，以备县

试。招生40--50名，分为甲乙两班，甲班学习考举人之学业，乙班学习考秀才之学业。学生

入学免费，书院备有斋舍，供学生食宿，并发给学生一定数量的补助。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献县知县吴龙见在县城南门内建万春书院，内有讲堂及各种房舍18间。乾隆二十五

年，知县万廷兰重修，在讲堂后增过厅及各种房舍10间。有学田297亩，学田收租用做各项

开支。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青县官民公捐在城外城隍庙街建会川书院。咸丰六年

(1856年)，知县主持重修书院，改名为永安书院。该书院设山长1人，主持讲学；首士1人，

负责生员的生活事务；学长1人(由众生中选拔)，负责办理学习事宜。书院招收修毕私塾的

士子入学。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天津发迹的青县人宁世福捐银1000两，后又捐银2000

两，知县在徐李庄置买庙地15顷，为该书院学田。青县盐运使季帮桢拨公款银2000两，充

当书院经费。嘉庆元年(1796年)，在沧州城内张家胡同道北建渤海书院。道光二年(1822

年)，知州潘国诏重修。十六年，知州李德派绅士监督管理书院事宜。同治元年(1862年)，

知州联俊再次重修。光绪九年(1883年)，知州赵秉恒、州人刘凤舞在渤海书院讲堂后建书

院，修建考棚40间，并修围墙、甬路及其他用房，解决了州试临时借房的困难。清同治八年

(1869年)，东光知县陈锡麟筹款购县城东门里路北原当铺旧宅，建立讲堂、书房、宿舍等房

舍19间，命名为观津书院。该院有两个班，学生百人。其中生员班50人，童生班50人，生

员中有30人享受膏火待遇。规定考试前十名为超等，中十名为特等，后十名为一等。各等

待遇不同。

这一时期沧州书院还有：东光兴贤书院、交河两圣书院、盐山古棣书院、任丘桂岩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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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瀛书院、肃宁翊经书院、南皮清风书院等15所书院。

书院设山长1人，由县官、士绅聘用品学兼优者充任。山长聘请有名望的举人、进士或

地方名流任教师。清末，书院建董事会，董事会决断大事，监管日常办学事务。

书院经考试，招收蒙馆(私塾)修业期满的学童入学。教材主要是“四书”“五经”及其他

儒家、理学著作，还有诗赋等，习作八股。采取学生自学钻研，教师辅导解疑的教学方法。每

月初二由知县主持“官课”(“课”即考试)，十六由山长“斋课”(课试一次)，录取在前者给予奖

励。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沧州各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沧州各县改书院为学堂，有的县尚建有女学堂和师范学堂。

第二节 社学私塾义学

一、社字

社学是元、明、清三代的地方学校。元制50家为1社，每社设学校1所，择通晓经书者

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元明两代，沧州境内社学较兴盛。明初，吴桥县城=It,；k4b寺、连

镇等处建社学。沧州各坊里均设立社学。明成化(1465年)以后，东光一些里建社学，计有

社学11所；河间有社学5所。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州、县各立社学，凡近乡子弟15岁

以下者均人社学。青县、盐山、任丘、吴桥、南皮、交河、肃宁建社学计17所。清代，任丘、南

皮、交河、肃宁建社学46所，学童上学踊跃。道光十三年(1833年)，任丘有学童492名。社

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等。

清末，各地社学停办。

二、私塾

元代河间府私塾已相当普遍。明清时期，沧州、南皮、任丘、河间、肃宁、献县、交河、吴

桥、东光、盐山、黄骅、青县等县兴办私塾的村庄甚多。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任丘全县

有私塾146所，在塾童950人。清末，南皮县内有私塾73所，塾童百余人。民国8年(1919

年)交河尚有塾师63人，学童708人。民国23年肃宁窝北村王兆安开办私塾，学童20余

人。民国24年沧州城内尚有私塾。至民国25年盐山马坊村尚有人在家设馆教学。

沧州境内的私塾有四种：一是塾师在家中或他处自设的门馆(散馆)，二是富户或士绅设

立的家塾(专馆)，三是一些家族利用宗祠公产或族人集资设立的族塾，四是村庄筹资举办的

村塾。门馆(散馆)由当地久读未举的秀才执教，招生就读。家塾(专馆)由富户、士绅或同宗

家族设馆于家，塾师多为名望较高、造诣较深的无官举人、贡生，由创办者出资，教授本家子

女。族塾多由族长操办，由族人集资延师办学，教授本族子女。村塾由村庄筹资或村人共同

集资办学，推荐有名望且热心教育的士绅为学董，主管经费摊敛、聘请名师执教、修缮校舍等

项事宜，招收村人子弟入学。私塾的学生多少不一，多者二、三十人，少者几人。私塾不分学

制，随到随学，学习年限3至5年不等。私塾教材不统一，且不固定。启蒙教材通常是《三字

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四言杂字》《简明尺牍》等，程度较高者逐步学习“四书”、“五

经”、“唐诗”、“宋词”、《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纲镒总论》。私塾学规严格，塾师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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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塾师以“教不严，师之惰”为信条，学生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的影响，轻视劳动和文体活动。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初期，沧州境内学校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还大都沿袭旧制。沧县

城内真武庙、南川楼、土地祠、蔡家胡同、十二宅及治城附近的三里庄、李庄子、高庄子等村的

学校，有的纯属私塾性质，有的依然讲私塾旧课，杂以《国文》《算术》等新书。

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废除旧式学校，创建新式学校。民国34年至

36年(1945年至1947年)，各县先后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对旧学校进行整顿和改造，

废除了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废除了私塾。

三、义学

义学多由地方士绅或商人捐资兴办，亦有商人团体或官府出资兴办者，是旧时一种免费

的私塾。其办学宗旨、规章制度、教材教法与私塾相似，仅经费来源和使用对象与私塾有别，

塾师由兴办者聘请。

元代中统二年(1261年)，河间建义学。明代，交河、盐山县城各建义学1所。清代，沧

州境各县有义学50多所。献县建商家林义学、邵家庄义学、大过义学、日华书院义学、龙王

庙义学、西关义学、南街义学；东光在中路城内、东路马庄、东路于庄、西路沙河头、南路连镇、

北路燕台建义学；青县建范桥义塾、兴济南北街义塾蒙学；南皮建义学7所；盐山建帽圈镇义

学、庆云镇义学、县城西关义学；吴桥建城关义学、文庙义学、傅庄义学、张计鲁义学；交河建

义学5所；任丘建义学9所；沧州建长芦义学、隶仁义学，并重建包公祠义学；肃宁建郭氏义

学、李氏义学、窝北义学。民国初，吴桥东谢庄在本村创办一所女子义塾。

民国时期，有的义学解散，有的改为国民学校或高等小学堂。



一、学校

学校教育

第一节 小学教育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提出改进封建教育、兴办新式学校的主张。光

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政府明令县设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沧州在渤海书院旧址

创立高等小学堂1所。光绪二十九年，青县、交河、河间、肃宁、东光、南皮相继创办初、高等

小学堂。盐山县举人贾恩绂将香鱼书院改建成县立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河问建立

官立第一初级女学堂，是河北省最早的女校。

民国元年(1912年)，学堂改为学校，分高、初级小学校和两级小学校三种。此时，教育

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各县一般在县城或主要城镇设立小学，在广大农村，新式学堂则寥寥

可数。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型学校的影响日益加深。至民国14年以后，兴学

风气渐盛，小学教育进一步得到发展。民国20年至民国25年(1931年至1936年)，肃宁有

小学240所，盐山有小学471所，沧县有小学350所，河间有小学480所，交河有小学352

所，任丘有小学191所。

民国26年(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沧州，学校被迫停办，小学教育遭到严重破

坏。

民国27年(1938年)后，日伪在敌占区推行奴化教育。在民族存亡关头，冀中区、渤海

区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创办各种类型的抗日小学，有整日班、半日班、早晚班、午班等形式。同

年7月，冀中行政公署通令，肃清封建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取缔私塾，改建抗日学

校。采用抗日教材，充实骨干教师，以适应抗战的需要，使小学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民国28年(1939年)，根据冀中行政公署第一次教育科长联席会议“各县、行政村设初

级小学，每区成立高级小学”的指示精神，很快形成了办学热潮。

民国28年至29年(1939年至1940年)春，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根

据地的教育受到严重摧残。据16个县统计，仅在民国29年春季的日本侵略军扫荡中，就有

123所小学校舍被焚毁，135名教师被逮捕，其中25人被残杀；151名小学生被捕，11人被残

杀。但是，虽然日本侵略军多次扫荡和多次疯狂破坏，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仍在艰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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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顽强地发展起来。

民国30年(1941年)8月，在冀中区根据地巩固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总数的95％，

连游击区计算在内，全冀中区入学率为62％，且基本上实现男女儿童入学平等，女生入学率
达40％左右。

民国35年(1946年)10月，渤海行署指示，公办小学一律改为民办。沧州各县共有完全

小学118所，初级小学3642所。民国37年8月，全面开展初等教育恢复工作。沧镇清真寺

小学先后建立小红庙分校、车站分校、清真寺南分校。此时，青县回族集中地建立起辛集小

学、代庄小学、线庄子小学等几处回民小学。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各级政府致力于小学教育的普及工作。沧县专区及各县一方面采

取多种形式办学，～方面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旧小学和农村私塾进行整顿改造。当年，沧县

专区有初小3591所，完小236所，在校生142062人。

1952年，贯彻河北省政府《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处理意见》，在沧县大官厅乡建满

族小学1所。1953年，各县、乡镇分别建立了整顿与改进小学教育委员会。1955年，沧县专

署提出普及小学四年义务教育的要求，采取增设二部制，创办民办小学、业余小学等措施。

当年共有小学5824所，其中教育部门办5741所，民办83所，教师11807人，其中民办教师

129人，沧县专区共计有小学生505701人。

1957年，青县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建金圈、只庄子两所满族小学。

同时，河间县果子洼和献县的本斋村先后开办少数民族新校。

1958年，初等教育迅速发展，出现了“全党办学、全民办学”的跃进高潮，当年全区计有

各类小学7249所，教职工39402人，在校生563327人。

1959年后，连续遭受三年经济困难，小学教育受到很大影响。

1960年，开始进行“五三二”学制改革实验，确定全日制实验小学36所。当年，境内计

有小学4383所，在校学生507041人。

1961年，沧州专区着手进行调整小学教育。当年，有小学4292所，在校生576310人。

1963年后，推行“两种教育制度”，沧州专区小学教育又有较大发展。通过兴办民办小

学，调整班级，扩大班容量，国办小学办速成小学、简易小学，是年共有小学4584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至1967年4月复课后，小学教育仍

处于停滞状态。1968年各县(市)先后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各县(市)有些小学相继附

设初中班，致使小学教育质量下降。

1972年，小学教育形势趋于好转，然而不久开展的“批回潮”、“批师道尊严”、“反击右倾

翻案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学朝农”等政治运动，使刚刚出现转机的初等教育又陷

入混乱状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沧州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将普及小学教育工作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全区确立重点小学62所，小学发展到5480所，在校生761632人。

1980年，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规定》和教育部《全日制小

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初等教育的战略地位、任务和工作目标，促

进了初等教育的发展。当年，沧州地区有小学5514所。至1982年，小学达到5667所，在校

学生861009人，其中沧州市区小学120所，在校学生29139人。

1983年，试行农村小学划归社队来办，采取提高师资水平，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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